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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持續關連交易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之公告（「該公告」），有關宏華公司與

宏泰公司訂立新採購框架協議。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使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含義。 

 

本公司謹此作出本公告就該公告有關新採購框架協議下定價政策及本公司現存對持續

關連交易之內部監控程序補充更多資料。 

 

定價及內部監控程序 

 

茲該公告所披露，新採購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之採購價格按成本加成法厘定。宏華公司

向宏泰公司支付的價格為宏泰公司採購產品的成本加上約 10%的毛利潤。每年之採購總

金額不得超過相關財政年度之年度上限。 

 

就新採購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厘定上述定價政策时，宏華公司會向至少两家獨立第三方

供应商就類似產品詢价，以確保宏泰公司的價格及條款公平合理，不遜於獨立第三方可

提供的條款。 

 



 

  

 

宏華公司之所以通過宏泰公司集中採購產品，乃由於： 

1. 宏華公司採購的產品多為輔助性配件、工具、焊接物料及勞保用品，產品種類繁多

且雜，單價產品價值較低。當地，宏泰公司乃唯一的综合型供应商。宏泰公司有良

好的固定供應網絡，能夠及時供貨，保證本集團的生產需要和生產進度； 

2. 宏華公司受益於宏泰公司的集中採購機制。如果每項單價產品均由宏華公司向單個

供應商採購，所需耗費的人力、時間及經濟成本高於向宏泰公司採購，甚至有可能

影響生產進度； 

3. 宏華公司與宏泰公司合作基礎很好，通過幾年的業務往來，雙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關係，溝通順暢。 

 

宏泰公司在採購產品時會遵循嚴格的價格控制方法，首先審核供貨方資質（尤其針對有

特殊要求的資質），再選擇二至三家供貨方進行比價，對於零散物品採取集中採購的議

价比價，而對金額大的物品，則直接從生產廠家進行採購。 

 

宏泰公司根據宏華公司的要求採購產品後，在採購价基礎上加上 10%的毛利出售給宏華

公司。厘定 10%的毛利時，充分考慮了宏泰公司需要支付的稅收、員工成本、管理費用、

倉儲、運輸和其他費用以及合理的淨利潤。 

 

宏華公司業務部門人員，會定期檢討及評估新採購框架協議項下的交易以確保該等交易

按照一般商務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宏華公司亦通過抽查進貨發票及出貨發票金額定期

對宏泰公司提供的產品進行價格核查，並選擇至少兩家獨立第三方供應商 (包含宏泰公

司的上游供應商)進行詢價，以確保就宏泰公司提供的價格及條款及新採購框架協議項

下之交易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及不會損害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

利益。 

 

宏華公司管理層負責審批及管理新採購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的開展。根據宏华公司制定

的《採購審批權限指引》，新採購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採購金額超過 200 万元人民幣，

由宏華公司總經理審批；採購金額低於及等於 200 萬元人民幣，則由宏華公司副總經理

審批。本公司的內部審計及監察部門會監測其項下之交易及審查定價條款及付款安排。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核數師將每年審核新採購框架協議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以



 

  

確保有關交易是按本公司一般及日常業務訂立和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並按照

新採購框架協議條款執行, 條款公平合理，並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本公司認為上述定价政策及程序能夠確保新採購框架協議項下之交易按一般商務條款

進行，且不損害本公司及其少數股東的利益。 

 

 

   承董事會命 

   宏華集團有限公司 

   張弭 

   主席 

 

 

中國，二零一六年一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張弭先生，任杰先生及劉智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

董事為 Siegfried Meissner 先生（蘇柏斌先生為其替任董事）；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劉曉峰先生，齊大慶先生，陳國明先生，史興全先生及郭燕軍先生。 

 

 

 


